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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难企业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或缓缴 
住房公积金政策操作规程

一、政策依据

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62 号）

二、政策有效期

长期。

三、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

缓解企业困难。

支持方向：对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单位，经本单位职工

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论通过，并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，报住

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批准后，可以降低缴存比例或缓缴；待单位经

济效益好转后，再提高缴存比例或者补缴缓缴。

申报条件：单位确有困难，经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

论通过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论会议纪要 ( 职工签字

加手印 )。

（二）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或缓缴住房公积金申请表。

五、办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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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通过红河州住房公积

金网上业务厅提交申报材

料

住房公积金服务窗口受

理、初审

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

审批

红河州住房公积金网上业务厅：http://www.hhgjj.com

办理时限：在符合条件且相关申报材料齐备的情况下，从申报

至办结约 3 个工作日。

联系电话：红河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科 0873-3736793。


